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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幼儿园办园质量评价指南（试行稿）》
试用说明

　　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及教育

部《３—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的精神，落实《中共上海市委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学前

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要求，提高各级各类幼儿园的办园质量，促进上海学前

教育事业发展，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委托，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牵头，制定《上海

市幼儿园办园质量评价指南（试行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价指南》）。

《评价指南》体现了全方位、立体式的质量评价，包括幼儿园结构性质量（如幼儿园管理中

的队伍结构、办园条件等要素）、过程性质量（如保教实施过程中的师幼互动、家园互动等）以

及结果性质量（如幼儿发展状况）。《评价指南》的颁布旨在对幼儿园的办园质量给予更加合

理的诠释与价值指引，进一步增强学前教育工作者的质量意识，树立全面、科学的质量观。

试用《评价指南》是为上海市各级各类幼儿园办园质量提升给予专业支持。因此，《评价

指南》适用于本市各级各类幼儿园，包括公办园、民办园以及中外合作举办的幼儿园，旨在推

进示范园、一级园、二级园、三级园共同发展。

试用《评价指南》是为解决办园质量标准内容维度的一致性、指标的科学性、操作的规范

性问题。近些年来，国家、上海市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标准及评价类文件。这些标准

及评价类文件的出台各有背景与动因，各具优势与特点，但也给一线园长、教师的实际操作带

来了质量标准一致性不足和操作复杂等问题。本《评价指南》集合了上海市各方面的专业力

量，全面梳理上级部门对幼儿园办园条件与办园质量的要求，整合各文件的核心价值和具体

内容，努力解决办园质量评价规范化的问题，为各级各类幼儿园的自评以及市区两级政府、教

育部门组织的他评提供比较科学又相对一致的专业支持。

《评价指南》以提升办园质量、提升专业支持为目的。试用《评价指南》应以自评为主，鼓

励园长、教师和其他教职工更好地自我反思、自我调整，以实现自主发展，让评价真正成为营

造幼儿园自主发展教育文化的一种催化剂。

幼儿园在试用《评价指南》时，要组织教职工认真学习、理解其精神，并结合本园、本班的

实际情况，充分运用观察、访谈、作品分析、资料阅读等方式，综合园长、教师、保育员、家长以

及幼儿的意见，全面进行质量分析。同时，把“管理与课程评价指南”部分与“３—６岁儿童发展

行为观察指引”部分结合起来进行整合分析，形成整体性的质量评价。

幼儿园在试用《评价指南》时，要积极探索适宜的质量评价方法，积累对评价指标和评价

实施等方面的经验和意见，以促进《评价指南》不断完善。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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